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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江北新区促进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

若干政策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动文化、体育、旅游（以下简称 “文体旅”）

产业深度融合，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，规范财政资金使用管理，

提升政策实施绩效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江北新区文体旅产

业发展实际，制定本政策措施。

第二条 项目资助管理遵循“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、专家评

审、择优支持”的原则，坚持“弘扬时代旋律、鼓励探索创新、

倡导公平竞争、坚守诚信务实、立足引领未来”的工作方针。

第三条 本政策扶持对象为在江北新区依法经营，具有健全

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财务信用记录，从事文体旅相关经营活动的

企业和社会组织；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，区级国有独资及控股企

业，以及其他纳入区级财政预算保障的单位，不适用本政策。

第二章 扶持范围与资助方式

第四条 本政策措施扶持资助范围与方式如下：

1. 强化优质项目培育。鼓励企业聚焦 AIGC 等前沿领域开

展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。建立项目申报评审制度，根据技术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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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场景落地成效、人才团队实力、行业示范价值维度，分档次

给予项目主体最高 200 万元奖补。奖补资金实行分期拨付，项目

当年申报评审通过后兑现 60%，次年绩效评估合格的，再兑付剩

余 40%。

2. 鼓励举办大型演艺活动。对在区内合法合规举办演唱会、

音乐节等商业性演艺活动的主体，按售票规模分档给予补助：单

场（站）售票不少于 1.5 万张的，给予最高 20 万元补助；单场

（站）售票不少于 3 万张的，给予最高 30 万元补助。同一主办

单位年度补助上限为 100 万元。

3. 扶持原创内容创作发行。加大原创内容扶持力度，对拥

有独立完整自主知识产权，且区内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的原创剧

本、影视、综艺节目、游戏、动漫等作品，在作品正式上线、公

映或发行后，根据发行传播情况，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。同一

市场主体年度奖励上限为 200 万元。

4. 推进户外运动项目及设施建设。鼓励围绕“高质量户外运

动目的地”建设，开展水上、山地、低空、房车、冰雪、骑行等

户外运动项目；支持体育场馆改造升级，引导利用老旧厂房、商

业综合体等存量空间建设体育设施。对此类项目，给予项目实施

主体不超过其上一会计年度实际支付金融机构贷款利息总额的

50%，最高 200万元补助。

5. 激励举办大型体育赛事。对在江北新区内市场化运营、

合法合规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，实际售票超 1 万人次的，按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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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 10 元标准给予奖励；对经国际体育组织认证、参赛国家（地

区）达 6 个及以上的国际级赛事，实际售票超 1 万人次的，按每

人次 15 元标准给予奖励。单项赛事补助上限为 50 万元。

6. 助力电竞俱乐部发展壮大。对常态化运营的职业电竞俱

乐部给予最高 30 万元一次性补助，鼓励俱乐部参与全国顶级联

赛、国际专业赛事，对参赛俱乐部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。单个

俱乐部年度奖励上限为 200万元。

7. 开拓入境旅游客源市场。对开展入境游业务的旅行社，

年度入境过夜人天数≥1000 人天的，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。对

等级旅游景区、研学旅行基地，年度接待入境游客人天数≥500

人天的，给予最高 15 万元奖励。

8. 发展艺术品展示交易和版权新业态。支持搭建艺术品、

版权溯源体系、在线交易平台、跨境电商平台，鼓励举办艺术品

展览、直播拍卖、数字艺术品和版权交易等活动，对运营主体给

予最高 50万元补助。

9. 支持举办重大行业活动。对规模在 100 人以上，具有行

业影响力的文体旅类会展、大赛、作品发布、行业培训等行业活

动，按不超过活动实际发生的餐饮、场租、搭建等直接费用（不

含差旅、专家补贴、人员薪酬等间接费用）的 50%给予补助。同

一市场主体年度补助上限为 50万元。

第三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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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扶持对象如通过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骗取扶持金

的，一经查实，将立即取消一切扶持资格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

究法律责任，其失信行为将根据有关规定纳入公共信用信息数据

平台。

第六条 江北新区宣传和统战部牵头负责政策申报、实施工

作。其中，体育产业项目奖补资金从体彩公益金中列支，由江北

新区宣传和统战部负责资金使用管理；其它项目奖补资金按江北

新区财政分成体制兑现，由江北新区宣传和统战部会同各平台、

街道共同做好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价。

第七条 本政策由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，配套

申报指南、实施细则另行制定。本政策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实

施，有效期三年。实施期间如遇国家、省、市政策调整，从其规

定执行。


